
19

城镇规划

摘　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需要体现多规

合一的总目标，并在突出村庄特色的基础之上，坚持环

境保护和建设活动并重，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统筹兼顾

不同规模村庄中的国土资源、经济资源和环保资源。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本地村民的参与困境是严重限制村庄

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将着重探究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中的村民参与困境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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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阶段内，需要涵

盖以下程序：工作准备、现状调研及分析评价、规划目

标确定、规划方案编制、村民意见征询、规划论证审查

以及规划上报。其中村民参与的主要环节为村民意见征

询，但是部分村庄普遍呈现强制性规划编制模式，村庄

内一言堂现象非常普遍，难以体现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

民主性、公开性。

一、公众参与与村庄规划的关系

公众参与需要按照法定程序-主体界定-客体选择的

思路进行系统化界定[1]，对于不同参与主体，其参与方

式和途径能够直接影响到公共决策目标的实际落实情

况。公众参与按照主体的实际参与程度，可以被划分为

无参与、象征性参与实权参与三类。公众群体普遍呈现

广泛性特征，因此需要对不同立场、利益相关者、利益

不相关者等参与主体进行科学分类，按照既定程序完成

参与目标。尤其对于政府人员、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

普通公民而言，其作为公众参与主体时，所履行的监督

职能不容小觑，能够保证各项公共决策项目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民主性。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其普遍界

定在问题解决层面上，因此需要满足各类参与主体的实

际需求[2]，通过科学合理的途径促进村庄规划工作的落

地实施。但是在综合判定公众参与形式和过程时，需要

对具体主体角色进行系统化界定，并将其在实用性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环节中的具体参与效果进行重点监督，可

以细化具体地域、主体和参与目标，呈现出三位一体的

规划编制行动框架。尤其在前期村庄调研和意见征集阶

段内，通过比较广泛的公众参与，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的目的性更强，能够对各项实际问题和村民需求进行科

学评估，辅助政府部门进行系统化决策。

二、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主要特征

（一）多规合一

在多规合一的我国村庄规划编制总目标之下，实用

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需要统一设计规划工作底图、技术

标准、规划范围、规划指标、规划目标期限以及规划数

据库等内容。很多偏远村庄和乡村地区，其三生用地

即生态用地、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的规划比例[3]并不协

调，难以体现村庄规划布局模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协

调性，因此在确定不同阶段村庄规划目标和期限之后，

相关部门需要落地实施各项规划建设工作内容，保障村

庄居民和国土资源的相对协调性。在多规合一目标的统

领之下，很多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逐步呈现有序性，因此

还需要对村庄群落中的基本地理地貌特征进行全面统筹

兼顾，协助本地村民保留乡土文化和绿化景观。在多规

合一的总目标下，部分乡镇政府部门需要对阶段性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过程进行重点监督，避免在村庄调研和民

意调查阶段内出现一言堂的现象，扰乱规划决策工作进

度。多规合一与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相辅相成[4]。

（二）民主自治和公平公正公开

在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阶段内，需要遵循民主自治

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并在不同编制工作环节

中体现因地制宜方针与村庄群落实际问题的科学解决思

路，才能够逐步加强本地村民的参与主体意识，将村

庄规划编制目标与具体落实过程进行全面监督和协调配

合[5]。在体现民主自治特征的过程中，部分具有较强乡

土特色的村庄群落，其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用地的比例并

不均衡，但是乡镇政府部门不能实行一刀切的规划编制

标准，更需要尊重村庄居民的意愿，对规划指标和编制

标准中不科学的内容进行及时改正，避免规划编制工作

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公平公正以及公开的村庄规划编制

模式中，乡镇政府和其他辅助规划部门，需要以本地村

民的实际意见为基础，对片面的意见要求进行深入挖

掘，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之上逐步提升公众参与的决策质

量，避免一言堂等问题的产生。

（三）可持续与高质量并行

在不同地区的基层村庄中，实用性较强的规划编制

工作，能够突出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基本特征，因此需

要将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模式并行分析，协助本地

村庄居民改善生活和生产环境，保留生态资源，创造

优质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层次。可持续与高质量并行，

能够从侧面体现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

观，还需要逐步优化不同规模村庄的产业发展模式，对

完整的产业链与外界市场经济竞争模式实现有效对接，

协助本地村民提升经济水平和生产质量，适当扩大农业

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可持续与高质量并行，其对实

探究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中村民参与困境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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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维护村

庄居民合法权益的关键。

三、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中村民参与的困境与原因

（一）调研被动参与，反馈片面影响规划研判

在不同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阶段内，很多村

民在前期调研环节中普遍呈现出被动的参与模式，其信

息反馈内容比较零散片面，直接影响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人员的正确研判结果。大部分本地村民的公众参与意识

比较淡薄，调研人员只能够通过只字片语收集部分意愿

信息，对常驻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老幼妇女以及周边

村民的走访调研结果并不重视，难以体现基础民生问题

为导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特征。很多偏远地区的村庄普

遍呈现出空心化以及两栖化等特征，难以收集外出务工

人员的真实意愿信息，因此村庄调研问卷的分析结论难

以代表真实的村民需求，对各类村庄实际问题的解决力

度不足，规划编制工作效果并不突出。

（二）方案比选无话语权，过程偏差导致方案失灵

在大部分偏远村庄的规划方案设计阶段内，很多本

地村民对方案比选环节并无话语权，规划设计方案实施

过程中的各类偏差问题会直接导致方案失灵，很多本地

村民并不配合后期实施工作，难以呈现多数本地村民的

民主意愿特征。在进行规划方案比选工作的过程中，设

计单位和专业人员只能够对接基层乡镇政府人员、村集

体代表人员，对基层村民的走访工作浮于形式，难以提

升本地村民的规划参与感。很多本地村民普遍缺乏方案

选择的话语权，尤其涉及生产和生活用地规划方案，会

触及自身权益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产生负面抵触情绪，

难以配合设计单位判断规划方案的科学性。村庄规划方

案的过程偏差，会集中体现在规划成果与实际需求不符

等层面上，因此方案失灵的比例越来越高，难以从根源

解决村庄规划编制环节产生的各类问题，以问题和需求

为导向的规划编制目标成为一纸空文。

（三）规划结果事后告知，形式主义导致象征性参

与

很多村庄的规划编制人员，需要根据批前公示、审

查报批、批后公告以及成果备案等基本流程，因此批前

公示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批后公告时间也不能少于30

日，但是部分村庄的规划成果与平面图等文件资料晦涩

难懂，事后告知的公示模式普遍存在较多信息差，更趋

向于形式化。很多基层乡镇政府部门普遍运用一刀切和

形式化的公示流程，不重视本地村民在村庄规划层面上

的审查和决策权利，难以代表大多数本地村民的合理权

益。尤其在分析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环节的过程中，趋向

于形式化的事后告知流程，其形式主义特征非常显著，

因此本地村民普遍存在象征性参与等情况，突出了村庄

规划工作与实际需求不符等问题。村庄规划结果关乎每

个本地村民的合法权益，过于形式化的公示形式，其象

征性参与特征会招致本地村民的不满和抗议，难以实施

各项规划建设工作。

（四）村民意愿缺乏尊重，强势主导缺乏监督

以上困境与当前部分地区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态度

不端正、忽略民生民情等情况有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

集中在村民意愿缺乏尊重、政府强势主导缺乏过程监督

等层面上，难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很多

本地村民的公众参与主体地位并不明确，对不同村庄的

前期民情调研工作不重视，难以设身处地解决各项基础

民生问题，因此会额外浪费村庄规划设计指标，难以统

一规划发展实施标准，更容易凸显形式化的规划特征。

很多偏远地区的村庄本地村民，对规划编制工作的认知

并不全面，因此在反馈意见和问题的过程中，其重点存

在较大偏差，并且基层调研人员并不尊重村民意愿，难

以深层次挖掘本地村民的核心权益和突出民生问题，容

易降低村民意愿的严谨性。政府部门对规划编制工作的

强势主导地位，会忽略村民在规划编制环节中的监督审

查权利，信息差和资源不对称等现象更加突出，难以呈

现公民意见和规划编制的有效衔接。

四、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中村民参与的优化策略

（一）打通规划编制的民声通道，尊重村民意愿

在不同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模式中，相

关部门需要逐步打通民声通道，充分尊重不同村民群体

所代表的民主意愿，可以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村庄进行科学的规划编制，避

免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目标，切实考虑本地村民的合法

权益和民主意愿。相关部门在进行顶层规划设计的过程

中，还需要结合长期处于一线的乡村规划师等专业人员

意见和建议，对本地村民进行集中民情调研，协助乡村

规划师收集一线资料和数据信息，从实用性村庄的科学

规划发展模式入手，切实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在充分

尊重本地村民意愿的基础之上，乡镇政府部门还需要构

建多规合一、多维立体的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发展模式，

对本地村民在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层面上的认知水平进

行客观评估，协助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打通

规划编制的民声通道，能够协助乡村规划师和设计单位

选择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方案和落实目标。

（二）以解决民生问题为设计目标，强化沟通和价

值引领

在各地区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阶段内，相关部门需

要以解决实际民生问题为主要规划设计目标，并逐步强

化底层沟通以及价值引领力度，摒弃上传下达的工作作

风，切实分析本地村民的实际需求或者关注点，在进

行用户画像和价值评估的过程中，突出该村庄规划编制

目标的可行性、科学性以及协调性。在进行规划方案设

计的过程中，还需要突出当地生态、生产和生活用地的

规划目标，对乡土人文特色给予保留，避免在单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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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进行沟通和信息共享。在逐步强化沟通和价值引

领效应的过程中，还需要突出乡村规划师与基层村民之

间的价值共通性，为民众谋福祉，将村庄规划目标落实

到具体问题解决层面之上，提升本地村民的村庄自治意

识，体现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实施价值。强化沟

通和价值引领，是立足于村庄本地村民主体和公众参与

效应的问题解决机制。

（三）实施流程标准化，提升信息反馈和共享效率

在不同地区的村庄规划编制阶段内，实施流程的标

准化程度，能够直接影响到本地村民参与的具体途径程

序和要求等内容，还会对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空间治

理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实施流程的标准化水平，直接

决定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信息反馈和规划方案共享效率，

因此需要结合规划编制、公示审议、公告备案等具体环

节，合理增设村民意见收集采纳公告等流程，还需要对

本地村民的规划参与情况进行量化评估。相关部门需要

逐步强化村庄居民的公众参与主体意识，对不同村民群

体的反馈意见体现在监督规划审查依据条例之中。大部

分村庄的规划编制成果主要涵盖基本和扩展类成果，因

此可以将图表和规则文件用于规划审查、报批管理环节

之中，扩展成果则涵盖说明文件和图集，协助村民快速

理解文字图纸与村庄规划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实用性村

庄规划编制工作人员，需要依据基本民情民意，对信息

反馈和共享过程进行重点监督。

（四）加强过程监督，广泛宣传规划编制意义

在不同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逐步强

化本地村民参与力度，还需要在加强规划过程监督的基

础之上，广泛宣传村庄规划编制的理论和实践性意义，

引导本地村民积极参与到民情调研环节之中，围绕本村

庄的各项实际问题进行规划设计，体现设计单位与基层

政府部门的民主性。在强化本地村民规划过程监督意识

的过程中，需要突出村庄不同阶段的规划发展目标与实

际问题解决思路的关联性，全面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基

本原则和规划目标，将村庄发展途径、国土空间资源利

用方式等多重要素进行统筹协调，确定本地村民的合法

权益不被侵犯。在基层政府部门广泛宣传村庄规划编制

意义的过程中，需要合理运用接地气的举例形式，引导

和鼓励本地村民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协助乡村规划

师收集民情数据和本地资料信息。

（五）分类施策，透明公开规划效果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需

要凸显分类引导、实用为上的主要工作目标，才能够合

理编制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方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

融合类、特色保护类以及搬迁撤并类村庄的国土资源、

经济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科学统筹规划。在分类施策的

基础之上，相关部门需要及时透明和公开各阶段的规划

效果，对审批公示内容进行分批次展示，逐步凸显本地

村民的公众参与主体地位和审查监督职能，协助乡镇政

府部门提升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分类

施策，还需要对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用地的规划指标进

行量化评估分析，协助村庄内本地村民提升生活水平，

以问题和村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全面跟踪规划方案的编

制和实行效果是否一致。分类施策是保证村庄居民提升

公众参与效果的关键，也需要对规划效果的公开进程进

行全面监督。

（六）因地制宜，直面村庄实际规划需求

针对不同地区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困境

和问题，乡镇政府部门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直面

不同村庄的实际规划发展需求，对不同居民群体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整合，协助村民提高村庄规划编制

过程的监督和审查意识。因地制宜是实现实用性村庄规

划目标的关键前提，因此需要对本地村民的民情调研和

方案比选参与过程进行科学研判，协助本地村民提高信

息反馈效率，还需要对规划方案的选择和公示过程进行

重点监督。直面不同地区村庄的实际规划发展需求，是

避免一刀切以及一言堂等形式化问题的关键前提，但是

本地村民也需要提高公众参与主体意识，对设计单位所

宣传的规划发展效果进行合理分析，协助相关部门提出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规划设计细节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本

地村庄规划编制方案的可行性。因地制宜是直面不同村

庄实际规划发展需求、强化村民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的

根本。

结束语

综上所述，很多地区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普遍漠视本地村民的公众参与主体地位和监督审查职

能，因此规划方案的失灵风险系数非常高，难以从源头

解决各类基础民生问题和国土空间资源整合问题，因此

需要实施标准化的规划编制流程，强化村民的公众参与

主体意识，对村庄规划编制过程进行重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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